
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104學年度學生暑假生活注意事項 (請確實交予家長) 
一、暑假學藝活動課，請九年級(7/20~8/19)、八年級(8/3~8/14)一律穿著整齊學校服裝到校。 

二、返校打掃注意事項：（各班打掃日期如右） 

（一） 返校時間：上午 08：30-10：30。 

（二） 返校服裝：請著學校夏季運動服裝。（天冷可加外套） 

（三） 集合地點：2樓學務處右側平臺，男女依座號分排二路。 

（四） 返校請假：衛生組電話：2632-0616分機 303 

 因事請假者，仍須在暑假期間到校擇日補掃，請注意！ 

 如確定當日無法返校，請由家長來電衛生組請假，並於「暑假返校打掃日期

表」中另擇一日補掃（該年級上輔導課期間及開學後不進行補掃）。 

 暑假打掃未到且未補掃者（含請假且未補掃者），視同重要集會缺席並依校規相關規定辦理（記警告乙次）。 

（五） 8、9年級返校上學藝活動課期間，各班掃區另行分配。（打掃時間進行資源回收。） 

（六） 遲到、服儀不整及未完成打掃工作者，將視情況延長打掃時間，請同學注意。 

三、暑假期間從事戶外活動時，請注意自身安全。 

四、出外旅遊注意交通安全，並禁止騎機車。 

五、勿涉入不良幫派及進入不正當場所。進入電動玩具店、撞球場、網咖等必須有家長陪同，並嚴禁於深夜十二點以後在外遊

蕩，如經校外巡邏隊查獲，一律依最嚴厲之校規處分，此外，暑假期間在外遊玩，切記與家長保持聯繫，避免歹徒有機可

乘。 

六、善用錢財，不可有賭博及偷竊行為；拒絕煙毒，勿嚼食檳榔及酗酒，以維護身心健康。 

七、多閱讀有益身心書籍，並將心得書寫於暑假作業內。 

八、有計畫利用暑假期間溫習課業，按時完成暑假作業，並協助父母做家事及參與有益身心活動。 

九、下學期註冊 8/31日(上午 07:30前到校)，服裝檢查項目包括： 

(一)穿夏季校服（制服）。 

(二)頭髮、指甲依規定修剪整齊。 

(三)鞋襪、書包合乎規定。 

十、學校聯絡電話：2632-0616轉分機：教務處 200、學務處 300、生教組 302、衛生組 303。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回條(請沿虛線剪下，由副班長依座號收齊，於 6/24(三)送回學務處生教組) 

 

       臺 北 市 立 明 湖 國 民 中 學 學 生 暑 假 生 活 注 意 事 項    回 條 

 

 班級：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座號：           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 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104    年    6   月     17     日 

日期 星期 班級 

8/24 一 709.714 

8/25 二 804.806 

8/26 三 812.813 

8/27 四 814.817 

8/28 五 818.819 

明湖國中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 開學流程 

 8/31（一） 活動流程 地  點 備  註 

07：30 

| 

08：10 

打掃時間 各班教室 各班導師處理班務。 

08：10 

| 

09：00 

開學典禮 操場 

若遇雨天由八、九年

級於 2樓活動中心

舉行。 

09：00 

| 

11：00 

各班辦理學生註

冊及導師時間 
各班教室 

處理註冊事宜及選

舉幹部。 

11：15 

| 

12：00 

正式上課 各班教室 各班依課表上課。 

親愛的爸爸、媽媽： 

我最麻吉的三位朋友是~ 

☆姓名：_____________ 

★電話：_____________    如果有急事找不到我， 

 □姓名：_____________    可以跟他們聯繫！ 

■電話：_____________      

▽姓名：_____________       愛 你 們 呦 ！   

▼電話：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寶貝留 

 


